
辽宁省王业和信息化厅
… 文件

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

辽工信电力 (2019 J 39 号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家能源局东北监

管局关于印发辽宁省 2019 年电力市场

化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辽宁电力交易中心，国网东北分部、

省电力公司，相关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:

为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，积极稳妥推进电力市场

化改革，组织好 2019 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，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东北能源监管局联合制定了《辽宁省 2019 年电力

市场化交易工作方案)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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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 2019 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方案 

 

为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，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，

积极稳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，组织好 2019 年电力市场化

交易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市场化方向。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，有序放

开发用电计划，稳步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，持续深化售

电侧改革，鼓励市场竞争，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。 

（二）坚持高质量发展。重点支持全省“保八”重点企业，

高质量发展推荐产品目录的企业，高质量发展项目，“一带五

基地”企业；支持新动能企业，主要包括网信产业中的大数据

中心、集成电路、数字智能产品生产企业；支持以飞地经济

为主的县域经济和小微企业。 

在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过程中，对于支持高质量发展贡

献较大的发电企业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在基数电量安排方

面给予一定的倾斜。 

（三）坚持安全高效。电力市场化改革应满足供电安全

和节能、环保政策要求。各类市场主体必须服从电力调度管

理，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和电网安全运行，提供清洁低碳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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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高效的电力能源供给。 

（四）坚持保障民生。保留必要的公益性、调节性发电

计划，确保居民、农业、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用电，

确保机组安全和居民冬季供暖不受影响。电网企业在保障风

电、光伏、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上网的基础上，提供保底供

电服务。 

二、市场规模 

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，2019 年继续扩大市场化交易规

模。考虑到营口忠旺铝业、恒力石化等重点项目陆续投运，

全省用电负荷将保持一定增长，2019 年全省电力市场化交易

规模预计在 800 亿千瓦时以上。其中，跨省交易规模确定为

240 亿千瓦时。 

三、市场主体 

市场主体由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、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

组成。各市场主体均应是具有法人资格、财务独立核算、信

用良好、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。 

（一）电力用户 

1.已完成市场准入的电力用户，其单位名称应与电网企

业登记用户信息一致，该户提供所有用户编号。用户单位名

称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到供电公司办理更名手续。 

2.原则上 2018 年实际用电量及 2019 年预计用电量均达

到 2000 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用户，可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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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直接向发电企业购电；其余用户须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

电。 

3.电力用户一旦确定参与市场交易，市场成交电量将不

再执行政府核定的目录电价，本年之内不得退出市场。 

4.电力用户选择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，其全部市场

化电量只能委托一家售电公司进行交易，且不得与发电企业

直接交易。电力用户选择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的，可与多家

发电企业交易,但不得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电。 

（二）发电企业 

1.不执行燃煤机组上网标杆电价的小火电机组以及水电

机组、生物质发电机组、背压机组和不执行标杆电价加风电

补贴的风电机组、应急调峰储备机组 2019 年不参与市场交

易，其他发电机组参与交易。   

光伏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 

2.发电机组需获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方可参与市场交易。 

（三）售电公司 

按照《辽宁省售电侧改革实施方案》和修改后的《辽宁

省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已在电力交易

机构完成登记注册的售电公司，可代理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

购电。 

（四）电网企业 

国网东北分部和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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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电力用户市场准入工作程序 

进一步降低电力用户市场准入门槛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

及节能环保要求，用电电压等级 10 千伏及以上且年用电量

超过 100 万千瓦时的用户，按程序完成市场准入手续后，均

可参与市场交易。 

按照国家《关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完善交

易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8〕1027 号）要求，煤炭、

钢铁、有色、建材四个行业的准入不再受电量限制。四个行

业具体范围为：钢铁行业包括金属铁、铬、锰等的矿物采选、

炼铁、炼钢、钢加工、铁合金冶炼、钢丝及其制品等；煤炭

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；有色行业包括重金属(如铜、铅、

锌)、轻金属(如铝、镁)、贵金属(如金、银、铂)及稀有金属

矿采选、冶炼和压延加工等；建材行业包括水泥、平板玻璃、

建筑卫生陶瓷、石材和墙体材料生产等。 

对于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支持企业，不受电量限

制。对于县域经济园区和飞地经济涉及企业不受用电量限

制，可由售电公司打包参与交易。 

（一）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

2019 年，全省新增电力用户准入工作由各市负责，继续

采用“负面清单”管理模式，由供电企业提供符合电压等级和

用电量要求的企业名单，由各市相关单位就环保、产业政策、

能耗等提出“负面清单”，未列入负面清单的用户均可由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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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信息化局准入，电力交易机构为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。 

（二）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东北能源监管局建立举报投诉

机制。对于已办理准入手续的企业，如果被举报存在相关问

题并经过查实，不得参与本年度后续交易，并取消其下一年

度市场主体资格。 

（三）办理电子钥匙 

可参与直接交易的用户，应按照电力交易机构的要求办

理电子钥匙，方可与发电企业开展交易。委托售电公司代理

购电的用户无需办理电子钥匙。 

五、交易方式 

按照国家鼓励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签订中长

期合同的要求，交易采取年度双边协商交易为主、月度集中

竞价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开展。另外，对于列入高质量发展

重点支持的用电大户，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东北能源监管

局同意，可由电力交易机构为其组织挂牌交易。 

（一）双边协商方式 

年度交易采取双边协商方式，因安全校核等原因未成交

部分在规定时间内可通过双边协商方式补充。 

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自主协商交易价格、

交易电量，达成交易意向。 

售电公司与所代理的电力用户自主协商签订售电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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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再与发电企业达成交易。 

（二）月度集中竞价方式 

月度集中竞价交易按月组织，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开展。 

发电企业，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均通过交易系统申报

交易电量、交易价格。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与发电企业双

方申报的价格均为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，按照价差从大到小

顺序匹配成交，直至价差为零。市场成交价格为电力用户（售

电公司）申报电价与发电企业申报电价的平均价格。 

（三）挂牌交易方式 

     参加挂牌交易的用户，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将需求电量

和价格等信息对外发布要约，由符合资格要求的发电企业提

出接受该要约的申请，经安全校核和相关方确认后形成交易

结果。 

六、交易价格 

为规范市场价格形成机制，电力用户直接交易中双边交

易、挂牌交易、集中竞价交易统一出清至发电侧上网电价。 

市场交易价格由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与发电企业通过

协商、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。售电公司与其代理的电力

用户、购电的发电企业开展交易，交易价格自主商定，实行

自主经营、风险自担、自负盈亏。 

跨省及省内输配电价（含线损）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

核定的标准执行。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相关规定标准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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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由电网企业代收代缴。 

直接交易电力用户购电价格由成交电价、输配电价（含

线损）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。 

售电公司代理的电力用户购电价格由成交电价、代理电

价、输配电价（含线损）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。 

七、风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安排   

2019 年风电企业基数发电小时数暂定为 1400 小时，按

标杆电价结算。风电企业 2100 小时以上所发电量为外送电

量，价格由市场形成。  

风电企业 1400—2100 小时以内参与市场化交易采取分

段的方式进行。 

1.1400—1650 小时所发电量 

为省内双边交易电量，价格由市场形成。剩余电量视为

无合同电量，按照送华北价格的 90%结算。 

2.1650-2100 小时所发电量 

第一部分为电采暖电量，采取挂牌交易的方式，为支持

国家清洁采暖政策，此部分电量按挂牌价格强制出清；第二

部分为重点支持省内拉动作用较大的企业用电量。第三部分

为省内双边交易,价格不超过送华北价格的 95%。剩余电量视

为无合同电量，按照送华北价格的 90%结算。 

风电企业无合同电量与标杆电价产生价差盈余，将根据

成交结果另行制定使用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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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交易组织及时序安排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发布 2019 年电力保障性方案及

燃煤发电机组基数电量奖励方案。若年度交易开始前仍未确

定，可由电力调度机构参照历年发电情况进行测算，预留足

够的优先发电空间，确保交易正常进行。 

（一）跨省交易 

本着重点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

据企业年用电量、行业类型等因素研究确定参加跨省交易用

户名单（另行通知）后，由国网东北分部组织跨省交易。 

（二）省内双边交易 

2019 年省内年度双边交易分两次组织，第一次交易于 4

月底前部署，争取 5 月底前完成交易。未列入跨省交易名单

的用户、跨省交易用户跨省分解指标以外的电量必须在本次

完成交易。第二次交易拟于 6 月份开展，解决后期准入用户

和参加跨省交易用户未成交电量的交易问题。双边交易之外

的电量，用户可以通过月度交易调整预测偏差。 

2019 年火电发电企业参与省内双边交易，不设交易电量

上限。 

（三）月度集中竞价交易 

第一次年度双边交易完成后，按照《辽宁省电力直接交

易月度竞价工作方案》及《辽宁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按月组织月度集中竞价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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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挂牌交易 

辽宁电力交易中心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东北能源监

管局确定的企业名单，适时组织省内挂牌交易。原则上 2019

年“煤改电”供暖所需电量挂牌交易和省内用电量拉动作用较

大企业的挂牌交易在第一次省内双边交易之前进行。 

九、合同执行时间 

年度合同执行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

年度交易可追溯结算。“煤改电”供暖电力交易合同执行时间

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。 

月度合同按月执行。 

十、安全校核 

电力调度机构负责各种交易的安全校核工作。市场交

易、合同调整和合同电量转让必须通过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

核。 

发电侧的最小运行方式是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供热等

民生的基本保障。发电企业存在最小运行方式以及电网约束

时，按照“保量不保价”原则进行处理。“最小运行方式电量”

是指按照《东北区域火电厂最小运行方式》核定的机组开机

方式和最小出力计算出的电量。 

十一、偏差考核 

2019 年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参与市场化交易采取全电

量交易方式。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，我省电力市场交易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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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《辽宁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及补充规定明确的正负

偏差考核机制。 

发电企业可通过发电权交易解决发电合同偏差问题。 

火电企业超合同上网电量按照 2018 年度火电与电力用

户直接交易市场最低无约束成交价结算，由于发电、用户价

格不对应产生的价差盈余，按照中标电量占比返还给本年度

参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的发电企业。 

十二、组织实施及监督管理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东北能源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，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省电力公司、国网东北分部、辽宁电

力交易中心按照各自职能分工，协同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工

作。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组织各类市场化交易工作；东北

能源监管局负责对市场交易实施过程监管；各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负责市场主体准入工作；国网东北分部、辽宁电力交易

中心负责跨省及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组织实施、出具结算依

据、统计管理、信息发布等工作，完善相关工作流程；省电

力公司负责提供输配电服务和电网安全校核。 

其他未尽事宜按照《辽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东北监能市场〔2017〕105 号）执行，如遇规则调整，则

按照新规则规定执行。 原有电力交易方案（规则）与本方案

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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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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